
昌吉市垃圾分类处理建设项目-综合管理
车辆购置公开招标采购（三次公告）

1、 招标项目编号：CJSCG-HW2022-017B  
二、采购组织类型：政府集中采购-委托本级集采 
三、招标项目概况
1、标项名称：昌吉市城管局垃圾分类处理建设项目—综合管理车辆购置（三次公告）
2、预算总金额：2005500.00元（一标段：预算资金控制在人民币748000.00元；三标段预算资金控制在人民币692500.00元；四标段预算资金控制在人民币565000.00元 ）。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简要规格描述：一标段采购绿化喷洒车（4方级）2辆、双排货车（130）1辆、单排自卸货车（6方）1辆；三标段采购敞开式观光车5辆、电动三轮15辆、电动自行车10辆；四标段采购工程抢险车1辆、高空作业车（18米）1辆(详见招标文件）。
四、投标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二）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根据财库（2016）125号《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单位，拒绝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提供“信用中国”网站无任何不良记录的查询截图并加盖公章，时间为招标截止时间前20天内）； 
（四）本项目采用电子评审方法，投标单位需要使用CA加密设备，可通过新疆数字证书认证中心官网（https://www.xjca.com.cn/）或下载“新疆政务通”APP自行进行申领。如原有兵团或公共资源使用的CA，可与新疆CA联系，申请增加电子证书即可，无需重复申领。
五、招标文件的报名及获取时间、地址、售价:
（一）报名获取时间：2022-9-30至2022-10-12下午19:30 分
（二）报名获取地址：https://www.zcygov.cn/
（三）标书售价：政采云免费下载，如有操作性问题，可与政采云热（在）线客服进行咨询，咨询电话：400-881-7190。
（四）招标文件获取方式：投标单位登陆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招标文件（登录政府采购云平台→采购项目→获取采购文件→申请），审核通过后可下载招标文件，如有操作性问题，可与政采云在线客服进行咨询，咨询电话400-881-7190或加入“政采云新疆网超供应商服务十七群”群得钉钉号：32569183。
六、获取招标文件应上传：  
（一）具备有效期内营业执照的扫描件；
（二）如法定代表人亲自报名，则应上传法定代表人的居民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的扫描件，如委托代理人报名，则应上传委托代理人的居民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的扫描件，《授权委托书》上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七、提交招标文件截止时间：2022-10-21上午10:30（北京时间）
八、提交地址：登陆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 
九、投标时间：2022-10-21 上午10:30（北京时间）
十、投标地址：登陆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 
十一、投标保证金:一标段14000.00元（壹万肆仟元整）三标段13000元( 壹万叁仟元整)；四标段 11000元(壹万壹仟元整)。
保证金由投标企业基本账户电汇、支票、汇票、本票、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不接受现金方式，在提交保证金时必须注明项目名称（昌吉市垃圾分类处理建设项目-综合管理车辆购置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以方便退还保证金。
保证金缴纳账户：
开户单位：昌吉市政府采购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昌吉市开发区支行（公对公转账）
账    号：107006933941	   行号：104885001050
联 系 人：南苏宸     联系电话：0994-2528512
12、 其他事项：
1、本项目实行网上招标，采用电子投标文件，投标单位参加投标，自行承担因参与投标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2、各投标单位应在开标前应确保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网正式注册入库投标单位，并完成CA数字证书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均由投标单位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3、投标单位将政采云电子交易客户端下载、安装完成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CA登录客户端进行投标文件制作。在使用政采云投标客户端时，建议使用WIN7及以上操作系统。客户端请至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下载专区查看，如有问题可拨打政采云客户服务热线400-881-7190进行咨询。
4、本项目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投标单位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自收到采购文件之日（发售截止日之后收到采购文件的，以发售截止日为准）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质疑投标单位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十三、联系方式
1、采购机构名称：昌吉市政府采购中心 
联系人： 胡察   陈宁
联系电话： 0994-2528512
传真： / 
地址：昌吉市长宁路17号市财政局一楼102室昌吉市政府采购中心办公室。
2、 采购人名称：昌吉市城市管理局
联系人：徐平 
联系电话：0994-6528199
传真：/  
地址：昌吉市绿洲路142号
3、 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昌吉市财政局采购办
联系人：杨景盛
监督投诉电话：0994-252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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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昌吉市财政局六楼6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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